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2.10.29 工程企字第 09200427372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2 年 10 月 29 日

要    旨：「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主    旨：「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業經

          本會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工程企字第○九二○○四二七三四○號令發布

          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乙份並臚列相關配合措施

          如說明，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轄) 機關 (構) 。

說    明：一  為應本辦法施行後採購單位人員基礎及進階訓練之需，本會業依本辦

              法第十二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刻正辦理代訓機

              構之甄選委託事宜，將陸續完成委託前置作業，屆時受本會委託之代

              訓機關 (構) 之訓練計畫將公開於本會網站 (http：//www.pcc.gov.

              tw) ，請各機關依預算編列情形及業務需要自行選派人員至代訓機關

               (構) 受訓。

          二  依本辦法所擬「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公開於本會網站之「公告

              事項」) 第十三點規定。前揭訓練課程之師資係由本會提供建議名單

              ，由代訓機關 (構) 逕行遴聘之。本會刻正建置「採購專業人員師資

              資料庫」，預定於九十二年十月底前完成，請各部會及縣 (市) 政府

              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就各政府採購法相關課程推薦一或二名授

              課講師，並以電子資料方式將推薦名單傳輸至該資料庫。

          三  依本辦法第十八條及第二十條規定，機關對其採購專業人員，應列冊

              送上級機關，並以電子資料方式傳輸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庫，資料

              內容涵蓋考試及格證書之核發與註銷情形。本會爰將建置「採購專業

              人員資料庫」，預定九十二年十一月底前完成，屆時請各機關將符合

              上揭資格者之資料傳輸至該資料庫。另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得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與進階資格

              者，請各機關及早依上開規定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以取得該等資格。


